
遗失声明
※ 绛县古绛镇志锋铝材销售部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140826600017043，现声明作废。

※ 绛县古绛镇南乔野林伟副食商店不慎将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为：140826610003227，现声明作废。

※ 绛县古绛镇海榕五交化商店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140826600003654，现声明作废。

台 站 使 用 数 字 观 测 设 备

EKAS-24IP 和 EDAS-24GN 数据采集

器、BBVS-60 和 BBVS-120 宽频带地

震计，全部实现了网络传输和本地存储

的功能；传输系统实现了全网光纤布

设，信道传输方式采用
2MSDH 光纤传输，具有

较高的传输效率和性

能，并具有很高的扩展性。台站分布近

北东向展布，其长轴约 400 公里，短轴

约 200 公里，监控范围达 8 万平方公

里。对晋陕豫交界地震联防区内地震活

动监控能力达到 ML1.5 级，运城市内

监控能力可达到 ML1.5 级，局部地区

可达到 ML1.0 级。

台网中心数据数理主要由人机交

互处理系统来完成，采用 EDSP 软件和

JOPENS 软件，并配有 PARA-RTS 自

动定位系统，网内地震发生后，1 分钟

内可自动定位触发上报定位参数并对

局机关全体人员群发短信，10 分钟内

可提供人机交互处理的准确速报结果。

通过 EQIM 速报软件向省地震局上报

定位结果。

运城市数字地震台网运行以来，共

记录到 3 级以上地震 97 次，其中三次

影响大的地震事件是：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 8.0 级地震、2010 年 1 月 24

日河津、万荣 4.8 级地震、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 7.0 级地震。5.12 四川汶

川 8.0 级地震后至 9 月 7 日共记录余

1061 次；4.20 四川芦山 7.0 级地震后共

记录到 5 级以上余震 4 次。特别是

2010 年 1.24 河津万荣 4.8 级地震，截止

2010 年 4 月 5 日共记录余
震 180 次，最大余震 M2.3，

完整记录了该次地震的余

震序列，为震后趋势判定意见提供了准

确的科学依据。

运城数字地震台网可以快速向市

委、市政府和山西省地震局报告地震的

三要素和有关信息，并将区域地震速报

结构直接迅速服务于当地震府应急对

策，极大地提高了震情应急响应能力。

绛县地震局 宣

我市防震减灾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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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了解和反映群众的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

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推进机关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机关建设。

6、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

养和考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7、协助党组(党委)管理机关基层党组织

和群众组织的干部；配合干部人事部门对机

关行政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和民主评议；对机

关行政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奖惩提出意见和

建议。

8、领导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

众组织，支持这些组织依照各自的章程独立

负责地开展工作。

9、按照党组织的隶属关系，领导直属单

位党的工作。

（四）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

1、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经常

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

纪的决定。

2、检查党组织和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对机关党员干部

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3、协助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4、检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

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照有关规定，

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

5、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行为

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

利。

（五）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对机关基层

党组织的指导职责。

1、党组（党委）对机关党建工作负总责，

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

人，党组（党委）成员要结合业务分工指导分

管部门党建工作。机关基层党组织具体实

施，建立健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机

关党建工作机制。

2、把机关党的工作列入党组（党委）重

要工作议程，每半年听取一次机关党建工作

汇报，定期讨论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

3、通过机关基层党组织了解机关工作

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及对重要决策和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支持机关

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

行监督。

4、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党

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按照有关规定，解决

机关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机构设置、人员编

制、经费等问题，及时帮助机关基层党组织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5、部门党组（党委）接受同级机关工委

党建工作方面的指导，加强与机关工委之间

的联系沟通、协调配合，共同抓好机关党建

工作。

中共运城市委关于贯彻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施意见

第三十四条 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

护制度。下列耕地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管

理：

（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

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

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

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五）国务院规定应当划入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其他耕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

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

之八十以上。

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

进行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实施。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

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

土流失和污染土地。

第三十六条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

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

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

地。

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

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等。

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

挖塘养鱼。

第三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

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

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

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

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

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

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

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

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

置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

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

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1938 年 12 月 26 日，县委配合绛国民党第十五军第六
十五师一九三团夜袭南乔野日军据点，歼灭日军 60 余人，
炸毁敌人的小钢炮一门，缴获步枪 50 余支，机枪两挺，战
马两匹，取得此次战斗重大胜利。

日军占领绛县城后，迅速在南乔野村、路村、乔村、郭
家庄、塔儿山、龙王庙、横岭关等地布防设立据点。为了打
击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县委书记杨蔚屏派陈伏生和驻绛
国民党十五军六十五师一九三团团长张奇联系，研究作战
计划，歼灭南乔野日军。张奇是一位爱国军人，思想进步，
抗日坚决，他非常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南
乔野村民李存信、李振海等人侦察摸清日军装备、驻防情
况后，向县委书记杨蔚屏作了报告，杨蔚屏让陈伏生将情
报送达张奇，拟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张奇团长从全团抽
出 100 名身强体壮，勇敢善战的战士，由副营长陈兴昌率
领组成突击队，并拨给南乔野村“红枪会”两箱手榴弹，作
为内应。我一区区长梅焕文负责向南乔野村“红枪会”转送
手榴弹。他组织韩庄 10 名自卫队员，把手榴弹装上大车，
上边掩盖高粱杆，运送到南乔野村，藏于李存信家里，由他
分配参战的红枪会队员。陈兴昌副营长又化装成村民，潜
入南乔野，亲自将日军布防情况侦察了一番。然后在盖家
沟村的三盘磨召开了连排长、南乔野和韩庄红枪会负责人
会议，作了战斗部署。

12 月 26 日午夜，天刚下过雪，北风呼啸，严寒刺骨。驻
守日军除了几个在城门上站岗的正围着火堆烤火取暖外，
其余正蒙头睡觉。陈兴昌率领的 100 名突击队员，确定了
联络暗号和口令，分为 15 个组，每组有 2 名红枪会会员带
路，包打一处日军。他们首先割断日军电话线和铁丝网，潜
入日军驻地埋伏，作好战斗准备。当一颗红色信号弹飞上
了天空时，战士们一跃而起，分头扑向日军。城门上的几个
烤火的日军听到动静，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投上来
的几颗手榴弹炸的血肉横飞。有小钢炮的那几个日军营房
的大门，被李振海弄开门拴，10 名战士一起把手榴弹从窗
户投进屋内，8 名睡觉的日军当即送命。此次战斗，我方仅
韩庄 1 名红枪会会员光荣牺牲，敌人死伤过半。

驻绛城的日军听到五里开外的南乔野村方向枪炮震
天，但由于天黑又情况不明，未敢轻举妄动。等到天亮，驻
城内及路村的日军倾巢出动，包围了南乔野村实施报复。
大多数村民早已当夜逃离村庄，仅剩下李东来等 5 个村民
行动迟缓，没来的及逃避，惨遭日军杀害。全村 500 余间房
屋几乎全被日军烧毁，南乔野村变成一片废墟。

战斗结束后，第三八七团的战士及红枪会参战人员，
迅速撤到睢村北面高地，团长张奇和政府武装科长刘学信
见了面，并听取了战斗
情况汇报。表彰了参战
人员。事后山西第七专
署授予南乔野村“忠勇
村”光荣称号，并先后
三次拨给该村救济款
5000 余元。

南乔野夜袭战


